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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：   

31010732430588X20231A3101002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编号： 202350077197 

 

 

 

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文件 
 

 沪普规划资源选预〔2023〕43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
关于核定真如港人行桥(礼尚路南侧)新建工
程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的决定 

 

上海中环天地投资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填报的 20230918273810 号《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

见书申请表》及所附的相关文件、图纸、资料收悉。经审核，

该项目已经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项目建议书（普发改

投[2023]44号）。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积极做好用地

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29 号）、国家和

本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有关规定和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等相关要求，同意核发《建设项目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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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预 审 与 选 址 意 见 书 》 （ 编 号 ： 沪 普 书

(2023)BA310107202301212），并告知相关管理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选址意见 

1、建设项目名称：真如港人行桥(礼尚路南侧)新建工程。 

2、项目建设依据：规划名称：《上海市普陀区真如社区

W060801单元、W060802 单元 B5、E3街坊等石泉社区 W060401

单元 A6、A7街坊等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》（沪府规〔2018〕

87 号）、《上海市普陀区真如社区 W060802 单元 E03 街坊控

制性详细规划实施深化》。 

3、项目拟选位置：普陀区石泉路街道 真如港（曹杨路-

真华南路）河道上方。 

4、规划用地性质：道路广场用地。 

5、建设项目拟用地面积：总用地面积约 587.26平方米（以

实测为准），其中地上空间用地面积 587.26 平方米。 

6、拟建设规模：桥梁长度约 23.7 米，宽度约 22 米平方

米（以审定方案为准）。 

二、用地预审意见 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积极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29 号），属于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

间规划规划（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）确定的城市和村庄、集镇

建设用地范围的建设项目，不需申请办理用地预审。 

三、规划设计要求 

1、建设工程性质：人行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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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主桥宽度上限 22米，局部接口处与景观方案融合一致，

可适当放宽，最终以审定的设计方案为准。桥梁线型可微调。 

    3、桥梁设计应符合相应技术规定，考虑人行通行需求与

现状道路顺接。人行梯道、桥墩的设计应注意在河流陆域控制

线范围内预留防汛通道的宽度，保证防汛通道的联系贯通。  

    4、桥梁位于轨交保护范围，方案设计应符合轨道交通管

理技术要求，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确保地铁运营及施工的安全，

并征询轨道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意见。  

    5、桥梁应 24 小时向公众开放。 

6、除上述要求外，还应符合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和

《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土地使用  建筑管理）》中

的有关要求。并以最终审定的方案为准。 

四、其他设计条件和要求 

    1、该项目涉及生态环境、绿化市容、交通、交警、市政、

水务、申通地铁等管理要求的，应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予

以落实。 

2、建设工程需跨越现状河流的，河面宽度、梁底标高、

净空等应满足水务、航务管理部门的有关要求。 

五、其他管理要求 

1、设计方案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设计，设

计单位必须按设计资格证书的等级范围承接设计任务，越级承

接的设计文件无效。 

2、土地权利人(建设单位)应当做好地块内的永久性测量

标志保护工作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拆除建筑物，以及道路(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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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市政道路、街巷)挖掘、绿化翻新(修建步道)等各项工程

活动应当尽量避开永久性测量标志。确实无法避开，必须拆迁

或者使其失去使用效能的，应按照相关规定向规划资源部门申

请办理永久性测量标志拆迁审批手续，所需迁建费用由土地使

用权人承担。 

3、本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有效期为一年，建设单位

在有效期满且仍未取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的，可以向我

局申请延期，由我局决定是否准予延续。逾期未申请延期的，

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自行失效。延续本建设项目规划土地

意见书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我局提出申请。 

4、建设项目涉及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，可凭本规划土地

意见书开展土地前期准备工作；涉及收回国有土地的，可凭本

规划土地意见书进行收地公告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。征收和收

回土地过程中应处理好权属关系，保障权属人利益。 

     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专用位置 

2023 年 9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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